三明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
明院办发〔2015〕6号

三明学院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明学院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三明学院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方案》已经2015年3月13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三明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年3月16日

三明学院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教外司办学〔2015〕205号)、《教育部学位中心关于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具体实施工作的通知》（学位中心〔2015〕29号）及其实施方案等文件的精神和福建省教育厅相关通知要求，制订三明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依法办学，进一步增强我校吸收和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根据教育部要求，成立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自评工作小组，全面领导组织实施评估工作。

组  长：刘健

副组长：王宗篪

成  员：宋孝金、张君诚、谢松明、刘真元、陈修辉、章周道、杨玉钗、陈荣生、郭志锋、马腾、黄宝玖

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有关评估事务，评估工作办公室设在国际学院。

三、工作进程安排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3月10日-2015年3月15日)

全面动员，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政策法规文件，深刻领会评估指标的意义及评估工作要求,制定自评方案。

第二阶段：材料准备阶段(2015年3月15日-2015年3月31日)

按评估体系要求收集整理评估材料，完成学校主页上合作办学项目专栏的设置，完成自评报告。

第三阶段：自评阶段（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5日）

学校组织专家对自评材料进行审查。责任部门按照专家意见完善自评报告，认真做好自我整改，完成自评工作。

第四阶段：整改阶段（2015年4月5日—2015年4月10日）

根据专家审核意见，进行整改。

第五阶段：材料提交阶段（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5日）

电子及纸质材料提交至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信息填报系统及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

第六阶段：网上公示阶段（具体时间以教育部通知为主）

在学校主页网站 “中外合作办学专栏”公示相关办学信息。

第七阶段：综合评议阶段（具体时间以教育部通知为主）

根据安排接受同行评价、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价、学生及社会评价等。

四、自评主要内容及分工安排

（一）信息公开工作

在学校网站主页建立“中外合作办学专栏”，通知有关教师和在校学生公示时间等事宜，并提供以下信息：

1.公示本单位所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办学状况基本信息，包括：办学层次和类别、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招生规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

2.公示与本单位合作的外方合作者办学资质及有关情况基本信息；公布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政策法规和评估文件；

3.设置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省级中外合作办学信息平台或网站等的链接；

4.建立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管理机构的沟通渠道。

自评工作结束后，“中外合作办学专栏”的网址随自评材料一并上报。

责任单位：宣传部、现代技术教育中心、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联系人（责任人）：庞铄权、曹阳飞宇

（二）财务审计工作 

按相关政策规定，做好中外合作办学财务审计工作。制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依法进行财务审计。

自评工作结束后，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随自评材料一并上报。

责任单位：计划财务处、审计处

国际学院联系人（责任人）：陈万荣

（三）征集外方合作者评价意见 

向外方合作者征询对合作办学的合作现状及今后发展的意见及建议，由外方提供相关文字材料。若外方曾对合作办学进行过质量评估，则收集整理并提供有关评估办法及结论等外方评估材料。 

自评工作结束后，外方评价意见及评估材料随自评材料一并上报。

责任单位：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联系人（责任人）：陈慧玲

（四）支撑文档规范管理 

系统整理与办学密切相关的办学审批、管理机构、资金资产管理、招生和学籍管理、文凭证书管理、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等有关的文件、制度及原始档案材料，收集能体现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效果和特色的资料，做好归档管理工作。

以上材料作为评估备查材料由办学单位保存。有关材料被抽查或公示被异议，以及专家评审中存在疑问取证时，该材料将作为主要情况说明依据和原始佐证材料。

具体分工见附件一：《三明学院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支撑材料目录及任务分工》

责任单位：国际学院、教务处、招生与就业处、监察审计处、人事处、体育学院

国际学院联系人（责任人）：李旻

（五）撰写《自评报告》 

在充分的自我检查分析工作和深入的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认真撰写《自评报告》，完成自我评价工作。

责任单位：国际学院、质量检测与评估中心

国际学院联系人（责任人）：庞铄权

附件:1.《三明学院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支撑材料目录及任务分工》

2.《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通知》

三明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年3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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